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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2000 年 10 月 20 日长春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2001 年 1 月 12 日在吉林省第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

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野生动物的保护，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个人不得破

坏或者侵占。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贯彻实行对野生动物加强资源

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的方针，鼓励开展野生动物科

学研究。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宣传教

育，提高公民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意识。

保护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公民有权举

报、制止非法伤害野生动物以及侵占或者破坏野生动物生存环境

的行为。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野生动物保护、救护、驯养繁殖、科

学研究等方面成绩显著的，或者举报、查处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

律、法规行为的有功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条 市、县（ 市）、区林业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

内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工作。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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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工作。

第二章 野生动物保护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生物和工程技术等措施，依

法保护和发展野生动物资源和生存环境。

第八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猎捕、伤害野生动物。

禁止破坏或者侵占野生动物生存环境。

第九条 市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

定期组织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建立野生动物资源档案，为保护野生

动物提供依据。

第十条 每年四月为本市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每年四月第

四周为爱鸟周。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集中的宣传教育活动。

第十一条 下列区域为野生动物重点保护区：

（一）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

（二）双阳吊水壶溶洞风景旅游区；

（三）石头口门、新立城、太平池、双阳水库等大中型水库库

区；

（四）国有林场的林区；

（五）经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园、大型绿地；

（六）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野生动物保护区。

在重点保护区内设立保护、发展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场所。在

这些场所内，严格控制开发建设项目。

第十二条 禁止在野生动物主要生息、繁衍场所堆积、倾倒污

染物，经批准建设的项目，其排放污染物不得超过规定的排放标

准。

第十三条 单位和个人因为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

他特殊情况需要猎捕野生动物的，应当经市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签署意见，向省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 特

许猎捕证》。

第十四条 市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对没收和

移交的保护野生动物的救护、饲养、放生、上交工作。市人民政府

应当保证保护野生动物救护所需经费。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保护的野生动物受到自然灾害或者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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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以及受伤、迷途、被困时，应当采取紧急救护措施，并及时报

告或者移交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误捕保护野生动物的，应

当无条件放生。

第十五条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以及野生动物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预防、控制野生动物所造成的危害，保障

人畜安全和农业、林业生产。

保护的野生动物给单位或者个人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经

市、县（市）、区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实后，由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给予补偿。

第三章 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

第十六条 以生产经营为目的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到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领《驯养繁殖许可证》。

未办理许可证的，不得驯养繁殖野生动物。

许可证实行免费年检制度。

第十七条 以生产经营为目的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固定场所和必需的设施；

（二）与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种类、数量相适应的资金、人员

和技术。

第十八条 申请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野

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一）驯养方案；

（二）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来源证明；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资料。

第十 九 条 单 位 和 个 人 驯 养 繁 殖 野 生 动 物 的，应 当 由 县

（市）、区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依法向市或省野

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以生产经营为目的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应当持《 驯养繁殖

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

第二十条 市、县（ 市）、区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接到

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申请后，符合条件的，应当在 7 个工作日内发

放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情况。

第二十一条 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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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驯养方案进行。变更野生动物种类、停止驯养繁殖野生动物

的，应当到原批准机关办理变更、终止手续。

第二十二条 驯养繁殖野生动物应当遵守动物卫生防疫、城

市建设、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等有关规定。

第二十三条 以经营为目的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加强对野生动物的管理，建立、健全野生动物资源档案，定期

检查、维护驯养繁殖场所，防止野生动物逃逸。

第二十四条 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获

取野生动物，不得擅自驯养繁殖非法猎捕的野生动物。

第四章 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经营利用

第二十五条 收购、销售、加工人工驯养繁殖野生动物及其产

品的，应当到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办理《 人工驯养繁殖野

生动物及其产品收购销售加工许可证》（以下简称《收购销售加工

许可证》）。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 申领《收购销售加工许可证》的，应当提交下列

资料：

（一）野生动物来源证明；

（二）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用途的说明。

（三）野生动物运输许可证明。

第二十七条 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收购、销售、加

工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申请后，应当按照法律、法

规的规定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属于本市市区（ 不含双阳区）范

围内的，由市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颁发许可证；属于县

（市）、双阳区范围内的，由县（市）、双阳区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许可证。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发放许可证应当在

7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情况。

收购、销售、加工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应当

持《收购销售加工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

第二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收购、销售、加工人工驯养繁殖的野

生动物及其产品，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来源必须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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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照批准的种类、数量、用途经营利用；

（三）不得对社会和公民造成危害；

（四）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

第二十九条 严禁饭店、宾馆、酒楼、招待所、餐厅及其他饮食

摊点、制售药品网点、商业网点等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

（一）用非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加工制作食品、药品、产

品；

（二）销售以非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为原料的

食品、药品、产品；

（三）用野生动物名称制作广告或菜谱。

第三十条 收购、销售、加工外埠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及

其产品的，应当持有当地省级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

产地证明和准运证及本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发放的有关证明。

第三十一条 收购、销售、加工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及其

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缴纳野生

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标准和办法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依法没收的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除应当放生的以外，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

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 收购、销售、加工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及其

产品需跨县（市）、双阳区运输的，由市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核发准运证。

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 3 个工作

日内作出答复。

未持有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准运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运

输、邮寄、携带。

第三十四条 运输、邮寄、携带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应当按

照准运证标明的种类、数量和起止地点办理，超出准运证规定范围

的，应当重新办理准运证。

第三十五条 公路、铁路、航空、邮政等部门对无准运证的野

生动物及其产品不得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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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监 督 检 查

第三十六条 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等

部门应当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对进入市场和未进入市场交易的野

生动物及其产品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七条 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其行政执法人员

履行职责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依法行使职权。

第三十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法扣留、没

收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应当及时移交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九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及其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进行的检查，应当给予支持和配合，提供相

关证件和资料，就有关问题作出说明，不得拒绝与妨碍其依法执行

公务。

第六章 法 律 责 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十三条规定的，由野生动物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没收野生动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相

当于猎获物价值 5 倍以上 8 倍以下罚款。没有猎获物的没收猎捕

工具，情节严重的并处 3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由野生动物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破坏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并处以相当于

恢复原状所需费用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

款规定的，由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处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没收野生动物。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吊销许可证。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野生动物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没收野生动物，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由野生动物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没收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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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于实物价值 5 倍以上 8 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由野生动物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扣存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责令其限期补办手续，逾期

未办理手续的没收野生动物及其产品。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吊销有关证件，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第三十四条规

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其限期补办运输证明；逾期未办理运输证明的，没收实物

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 5 倍以上 8 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行政执法人员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应当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应当自接到处罚

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本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

机关申请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

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

当事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

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

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不影响处罚决定的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由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解释。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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